关于开展推荐2026年度辽宁省

质量标杆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沈抚示范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：

为推动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，打造名品精品、经典产业，加快质量管理赋能新型工业化进程，根据《辽宁省质量标杆遴选工作实施指南(2026-2030年)》，省工信厅组织开展推荐2026年度辽宁省质量标杆工作，重点遴选省级工业产品质量标杆企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遴选范围
围绕“2211”产业体系，聚焦工业产品质量提升，遴选包括采取有效关键过程质量控制、开展可靠性“筑基”“倍增”行动、组织产品质量技术创新攻关、提升重点产品质量合格率、实施数字化赋能质量管理的优质企业。
二、遴选标准

省级质量标杆应当符合科学性和创新性、系统性和示范性、显效性和发展性要求。企业主导产品具有高附加值，典型经验具备引领产业质量卓越示范作用。
三、申报条件

1.企业在辽宁省内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近三年连续保持盈利。
2.积极履行社会责任,近两年来,企业在诚信、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3.所运用的主要管理方法（技术）和经验已在本单位成熟应用，对质量和绩效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，在地区和行业内表现突出。
四、申报要求

   1.申报企业填写《辽宁省质量标杆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，按照《辽宁省质量标杆典型经验材料模版》（附件2），编制省质量标杆典型经验，相关申报材料提交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

2.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申报材料的初审，结合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提升，择优推荐企业申报省质量标杆。



